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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四川泸县经济开发区城西工业园

规划水资源论证报告审查意见的通知

泸县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:

你单位«关于审查‹泸县经济开发区城西工业园规划水资源

论证报告›的请示»已收悉ꎮ 根据«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»«四川省

水资源条例» «四川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»等规

定ꎬ四川省水利规划研究院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对«四川泸县经

济开发区城西工业园规划水资源论证报告书» (以下简称«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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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»)进行了技术审查ꎬ形成了«四川泸县经济开发区城西工业园

规划水资源论证报告书技术审查意见»ꎮ 现将专家审查意见印发

你单位ꎬ并提出如下意见ꎮ

一、园区建设要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ꎬ坚持以水定需、量

水而行ꎬ发展规模应符合规划要求ꎬ紧扣园区功能定位ꎬ加快绿色

清洁发展ꎬ促进水资源循环高效利用和有效保护ꎬ确保园区发展与

水资源承载能力相适应ꎮ

二、全面推行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ꎬ严格用水总量和用

水效率控制ꎬ统筹协调各类用水需求ꎬ坚决抑制不合理用水需求ꎬ

加强园区各产业需水规模、企业准入条件和用水合理性管理ꎬ确保

园区用水符合区域用水总量和用水效率控制指标的要求ꎮ

三、请园区管理单位充分吸纳本次论证成果ꎬ修改完善«泸县

经济开发区城西工业园控制性详细规划»ꎬ报有权部门审批后实

施ꎮ

四、园区管理单位应严格执行本次论证确定的水资源配置方

案ꎬ加快园区再生水设施建设ꎬ共同保障供水安全ꎮ

五、园区应坚持节水优先ꎬ认真落实«报告书»中提出的各项

节水措施ꎬ加强水资源节约保护ꎬ优化园区产业布局ꎬ加快产业节

水改造提升ꎬ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ꎬ落实节水“三同时”ꎬ推进工业

节水减排和城镇节水降损ꎬ推动用水方式由粗放低效向节约集约

转变ꎮ

六、严格落实«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»ꎬ禁止在长江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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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流岸线一公里范围内新建、扩建化工园区和化工项目ꎬ切实加强

水资源保护ꎮ

七、园区应加强对入园企业的管理ꎬ开展取水、用水和退水计

量监测建设ꎬ健全水资源监控体系ꎬ促进水资源精细化管理ꎮ

八、入园建设项目建设实施过程中ꎬ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按

照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要求ꎬ依法履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和

取水许可手续ꎮ

九、园区范围、规模及取退水方案等发生重大变化时ꎬ园区管

理单位需重新进行规划水资源论证ꎮ

十、泸州市水务局应组织泸县水务局加强对本次规划水资源

论证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ꎬ如有与本次规划水资源论证情况不符

合的情况ꎬ及时报水利厅ꎮ

四川省水利厅

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１４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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